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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信 息 服 务 协 议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E-mail:                                   联系人：
乙方：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碑亭巷51-1号   　      邮编：210018

电话：025-84550626        　　　　　　    传真：025-84550626
E-mail: bztg@njzj.gov.cn                  http://www.njbz365.com/
    乙方通过南京标准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为甲方提供标准信息服务，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在公平、诚实、信任的基础上，就标准信息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享受乙方通过平台提供的相应标准服务项目。

2、甲方有权对乙方服务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3、甲方有权免费查询平台上的全部标准题录数据。
4、甲方享受复印标准资料8折优惠。

5、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其真实的单位基本信息、联系方式。

6、甲方有义务定期登录乙方网站平台，自行管理、查询和维护标准、变更信息和其他信息。

7、甲方有义务对乙方提供的数据进行版权保护，不得随意套用、截屏。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完整真实的单位基本信息、联系方式及标准信息。

2、乙方有义务对平台的数据进行更新维护。

3、乙方有义务及时处理甲方从平台提交的信息。

4、乙方有义务及时为甲方（标准托管用户）发送标准变更提示电子邮件。

5、乙方有义务通过平台为甲方（标准托管用户）提供标准变更信息。

6、乙方为甲方（标准托管用户需要托管标准查新服务时）出具托管标准的《标准确认报告》（标准查新）1次/年（如甲方在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监督评审名单内，当年出具《标准确认报告》（标准变化查询），不重复出具），乙方托管以外标准需提供《标准确认报告》（包括标准查新、标准变化查询等）时，可享受该项服务的8折优惠。出具《标准确认报告》（标准变化查询）必须按甲方提供的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放的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能力范围附表的电子稿为依据，甲方同时负责提供有效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能力范围附表的纸质文本一份。
8、乙方有义务对甲方提出的合理建议采取改进措施。

二、服务方式

1、甲方自行在乙方的南京标准服务平台（http://www.njbz365.com/）以
         用户名和​​           初始密码登录。
2、甲方根据本单位实际需求选择以下服务项目：

□ 标准托管        □ 标准查新         □ 关注标准领域

□ 在线阅读        □ 在线购买标准     □ 企业标准托管
□ 标准下载

3、甲方每月登录平台查看托管标准变更情况，自行修改托管标准的现行状态。
4、乙方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及时通知甲方需要登录平台。
5、乙方出具的《标准确认报告》（包括标准查新、标准变化查询等）由甲方按受理通知单规定的时间到乙方柜台领取，或由乙方电话通知甲方提前到乙方柜台领取；
6、乙方在线数据库资源由甲方自行配备上网设备上网使用；乙方负责数据库的及时更新和正常运行。
4、乙方可为甲方提供传真或邮寄资料服务，需另收取邮费（快递费）。
三、服务费用及服务期限

1.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签字生效3日内向乙方支付标准托管服务费     元（大写：         ）。注：                       
标准托管服务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签字生效并向乙方交纳标准查新服务费     元（大写：         ）。注：                       
服务承诺期限：自本协议签字生效起5个工作日。（因特殊原因需延长或缩短服务期限的应经双方协商同意，乙方每要求提前1个工作日加收加急费100元）。
乙方账户：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帐号：10105901040005756； 
开户行：农行鼓楼支行； 
四、违约责任
1、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不按本协议约定履行，均属于违约行为，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追究违约方相应法律责任。

2、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没有及时通知乙方标准变更信息，间接导致甲方没有及时获得标准变更信息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

3、乙方采用的标准题录信息全部由上海标准化研究院提供，由于题录信息错误导致乙方向甲方提供了错误的信息，乙方不承担责任。

五、争议处理

    双方就履行本协议产生的纠纷，应本着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原则友好协商处理。如协商解决不成，可以通过向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协议的终止
    协议到期自动终止。
如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有违反本协议规定的行为，另一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如因甲方原因造成本协议终止，乙方不退还甲方任何费用。
七、附则

1、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被视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托管标准目录、双方达成的补充协议、确认书等，均视为本协议的附件。

2、若今后本协议有关条款国家、地方、部门有新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则按新规定执行。

3、如本协议的某一条款在任何时候变成无效、不合法或不可强制执行，但不从根本上影响本协议效力时，本协议的其它条款不受影响。

4、本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5、本协议涂改无效。
八、附件

标准托管、查新清单    

    甲方（加盖公章）：                   乙方（加盖公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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